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薪酬制度及管理办法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在北京市民政

局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是 4A级社会组织。职员薪酬参照《基

金会管理条例》及人力资源市场情况进行管理，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规定比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薪酬管理办法是是基金会薪酬发放的准则和依据。

第二条 基金会薪酬管理工作在理事会领导下，具体由秘书长负责。

第三条 确定薪酬的原则是合法、合规，具有公平性、激励性和竞争

力。

第四条 本办法仅适用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基金会开展公益活动而产

生的人员费用计入活动成本。

第二章 薪酬的产生与构成

第五条 基金会专职人员工资标准由秘书长或执行主任提议，报请理

事会批准。

第六条 薪酬由工资、奖金及社保福利三部分构成。

第七条 为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年底根据考评表

现，将不超过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年终奖励发放。



第三章 薪酬的发放

第八条 工资按月发放，奖金次年初发放。

第九条 专职工作人员试用期发放全额工资的 90%。

第十条 年终奖励依靠职员考评情况于次年初发放。

第十一条 调整职务后，从当月起按新的岗位工资标准发放。

第十二条 合同解除，结算当月工资时，按日计算。

第十三条 合同终止离职的，结算至合同终止之日。

第十四条 法定节日、假日工资照发。

第十五条 事假按日计算扣发工资，也可扣除年度休假天数。

第十六条 病假，有区级以上医院病假证明者，在规定的病假天数内

工资照发，无病假证明或超过病假天数者，按事假处理。

第十七条 一般情况下不发放加班工资，每个岗位的工作任务必须在

工作日内完成，完不成应自行加班。只有在工作任务特别紧急时，由秘

书长批准其加班工作才发加班费。发放办法按《劳动部》有关规定执行，

以岗位工资为基数，按小时计算加班费。

第十八条 特殊情况需要值班的，经批准后发放必要津贴或倒休。

第十九条 为完成单项或专项项目活动聘请的专家、技术人员、项目专

职人员列入相关项目的成本费用。随项目经费预算一并编制，不计入工

资总额。

第二十条 个人收入所得税由基金会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后统一缴纳。

第四章 福利待遇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规定，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可享受

带薪年休假 5 天；已满 10年不满 20 年的，可享受带薪年休假 10天；已

满 20 年的，可享受带薪年休假 15天，均按照工作日计算。基金会鼓励

职员当年休完年休假，当年没有休完的年假，可将不超过 5 天年假（包

含 5 天）转到下一年累计休假。确因工作原因未休完的年假，经理事会

批准，可折合为工资发放。

第二十二条 基金会职员可享受每年累计 10个工作日的带薪病假，超

过 10个工作日后即进入医疗期，医疗期期限和工资标准按国家相关部门

479 号文件的规定计算。3天以上（含）病假需提供正规医院（或诊所）

出具的病假条。

第二十三条 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单位负担部分、住房公积金，按国

家规定执行，个人负担部分由本会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后，统一缴纳。

第二十四条 其他福利根据国家政策和本基金会实际情况确定。

第五章 工资调整

第二十五条 根据本基金会实际情况和个人表现，每年度由秘书长做

出职员工资调整的提议，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第六章 奖惩制度

第二十六条 每年年终由秘书长对专职人员进行一次考评，对认真、高

效完成工作任务的职员，按标准发放年终奖励工资。对贡献突出、表现

优异的职员，根据秘书长提议，经基金会执行委员会批准，可以增调工

资；对表现不够突出，但尚能完成工作任务的职员，将不考虑工资涨幅；

对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且对基金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提请理



事会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扣除一定比例奖励工资或降低工资档次，或做

辞退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月工资发放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年终奖励工资

在次年 1月 15 日左右发放。

第二十八条 发放形式：现金。

第二十九条 本《薪酬制度及管理办法》经理事会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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